
執行巡邏勤務中盤查盤檢人車作業程序 
（第一頁，共四頁） 

一、依據：  

（一）警察職權行使法第三條、第四條、第六條至第八條及第二十九條。 

（二）警察勤務條例第十一條第二款。 

（三）司法院釋字第五三五號解釋。 

（四）提審法第二條及第十一條。 

二、分駐（派出）所流程： 

  流程 權責人員 作業內容 

 

 

 

  

 

 

 

 

 

 

 

 

 

 

 

 

 

 

 

  

 

 

 

 

 

 

 

 

 

分局長以上長

官或執勤員警 

一、準備階段： 
（一）裝備（視勤務需要增減）： 

1.手槍、子彈、無線電、警用
行動電腦、照相機、錄音機
、警銬、防彈衣、頭盔、安
全帽及警棍等，夜間勤務必
須攜帶手電筒。 

2.單警出勤前，應自行檢查應
勤裝備；雙警出勤前，應相
互檢查應勤裝備。 

（二）勤前教育：所長親自主持。 
1.人員、服儀及攜行裝具檢查
。 

2.任務提示。 
3.宣達勤務紀律與要求及應遵
守事項。 

（三）盤查或盤檢人或車之要件： 
1.對人之要件（警察職權行使
法第六條第一項）： 

（1）合理懷疑其有犯罪之嫌
疑或有犯罪之虞者。 

（2）有事實足認其對已發生
之犯罪或即將發生之犯
罪知情者。 

（3）有事實足認為防止其本
人或他人生命、身體之
具體危害，有查證其身
分之必要者。 

（4）滯留於有事實足認有陰
謀、預備、著手實施重
大犯罪或有人犯藏匿之
處所者。 

主持勤前教育
之主官、主管
及執勤員警 

一人或二人以上汽

車或機車巡邏 
執勤員警 

準備階段 

盤查或盤檢人或車之作為 

勤前教育 

 

是 

（續下頁） 

執勤員警 

執勤員警 

車輛拒絕
攔停 

執勤員警 

執勤員警 

否 

 攔停車 
 輛，發現危險 
 物品，是否屬

違禁物或 
查禁物 

 是否可 
查證身分 

是 否 

1.追蹤稽查
，同時通
報勤務指
揮中心車
輛逃逸方
向，伺機
攔停 

2.持續通報
勤務指揮
中心，視
需要請求
相關之勤
務支援 

107-0130警署行字第
1070053191號函修正 



（續）執行巡邏勤務中盤查盤檢人車作業程序 

 （第二頁，共四頁） 

 

 

 

 

 

 

 

 

 

 

 

 

 

 

 

 

 

 

 

 

 

 

 

 

 

 

 

 

 

 

 

 

 

 

         流程       權責人員 作業內容 

（5）滯留於應有停（居）
留許可之處所，而
無停（居）留許可
者。 

（6）行經指定公共場所、
路段及管制站者。 

2.對交通工具之要件（警察
職權行使法第八條）： 
（1）已發生危害。 
（2）依客觀、合理判斷易

生危害。 
（3）有事實足認駕駛人或

乘客有犯罪之虞者
。 

二、執行階段： 

（一）巡邏中應隨時注意勤務中
各警網通訊代號，並瞭解
其實際位置，必要時，呼
叫請求支援。 

（二）行車途中應注意沿途狀況
，遇有可疑徵候時，依刑
事訴訟法等相關法令規定
，實施必要之偵查，並將
狀況隨時報告勤務指揮中
心。 

（三）遇可疑人或車，實施盤查
時，得採取必要措施予以
攔停，並詢問基本資料或
令出示證明文件；有明顯
事實足認有攜帶傷害生命
身體之物，得檢查身體及
所攜帶之物。 

（四）受盤查人未攜帶身分證件
或拒絕出示身分證件或出
示之身分證件顯與事實不
符，而無從確定受檢人身
分時，得帶往警察局、分
局或分駐所、派出所查證
，且其時間自攔停起，不
得逾三小時，並應即報告
勤務指揮中心。 

（五）告知其提審權利，填寫及
交付帶往勤務處所查證身
分通知書，並通知受盤查
人及其指定之親友或律師
。 

 

執勤員警 

 

得帶回勤務處

所，自攔停起

不得逾三小時 

依相關規定

處理 
執勤員警 當場放行 

1.出入登記簿簽註退勤 

2.填寫員警工作紀錄簿 

3.填寫其他簿冊 

執勤員警 

 

（續下頁） 

告知其提審權

利，填寫及交

付帶往勤務處

所查證身分通

知書，並報告

勤指中心及通

知其指定之親

友或律師 

執勤員警 

 

執勤員警 

 

 是否發 
現違法或違
規情事 

 是 否 

客 觀 情
況 判 斷
無 法 攔
停 車 輛
， 依 職
權 終 止
執行 



（續）執行巡邏勤務中盤查盤檢人車作業程序 

（第三頁，共四頁） 

 

 

 

 

 

 

 

 

 

 

 

 

 

 

 

 

 

 

 

 

 

 

 

 

 

 

 

 

 
 

 

 

 

 

  

   流程     權責人員  作業內容 
（六）受盤查人當場陳述理由，表示

異議： 
1.異議有理由：立即停止，當場

放行；或更正執行行為。 

2.異議無理由：繼續執行。 

3.受盤查人請求時，填寫警察行

使職權民眾異議紀錄表一式三

聯，第一聯由受盤查人收執、

第二聯由執行單位留存、第三

聯送上級機關。 

（七）遇攔停車輛駕駛人拒絕停車受
檢時，經員警以口頭、手勢、
哨音或開啟警鳴器方式攔阻，
仍未停車者，得以追蹤稽查方
式，俟機攔停；必要時，通報
勤務指揮中心請求支援，避免
強行攔檢，以確保自身安全。 

（八）客觀情況判斷無法攔停車輛時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三條第
二項終止執行。 

（九）檢查證件時，檢查人員應以眼
睛餘光監控受檢查人。發現受
檢人係通緝犯或現行犯，應依
刑事訴訟法規定拘提或逮捕之
。 

（十）遇有衝突或危險情況升高時，
應手護槍套；必要時，拔出槍
枝，開保險，槍口向下警戒，
使用槍械應符合警械使用條例
、警察人員使用槍械規範之規
定及用槍比例原則。 

（十一）逮捕現行犯，遇有抗拒時，
先上手銬後附帶搜索其身體
、隨身攜帶之物件、所使用
之交通工具及其立即可觸及
之處所。查獲違禁物或查禁
物時，應分別依刑法、刑事
訴訟法或社會秩序維護法等
相關規定處理。 

（十二）緝獲犯罪嫌疑人，應回報勤
務指揮中心請求支援，禁止
以機車載送犯罪嫌疑人，以
保障執勤員警安全。 （續下頁） 

 

 

 



（續）執行巡邏勤務中盤查盤檢人車作業程序 

（第四頁，共四頁） 

三、分局流程：無。 

四、使用表單： 

（一）巡邏簽章表。 

（二）員警出入登記簿。 

（三）員警工作紀錄簿。 

（四）警察行使職權民眾異議紀錄表。 

（五）帶往勤務處所查證身分通知書 

五、注意事項： 

（一）有關應勤裝備，應依下列規定攜帶： 

1.械彈攜行：依勤務類別，攜帶應勤械彈，並符合械彈領用規定。 

2.依內政部警政署（以下簡稱本署）函頒警察人員執行勤務著防彈衣及戴防彈頭

盔規定，執行巡邏勤務著防彈衣及戴防彈頭盔規定如下： 

（1）汽車巡邏：車內及車外均著防彈衣；防彈頭盔置於隨手可取之處，下車執

勤時，由帶班人員視治安狀況決定戴防彈頭盔或勤務帽。 

（2）機車巡邏： 

a.防彈頭盔部分：戴安全帽，不戴防彈頭盔；執行特殊勤務時，由分局長

視治安狀況決定。 

b.防彈衣部分：日間（八時至十八時）由分局長視天候及治安狀況決定；

夜間應著防彈衣。 

（3）徒步或腳踏車巡邏：由分局長視天候及治安狀況決定。但執勤時發現可疑

情事，應適時通報勤務指揮中心處理。 

（二）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四條規定：警察行使職權時，應著制服或出示證件表明

身分，並應告知事由。警察未依前項規定行使職權者，人民得拒絕之。另本署

一百零一年八月一日警署行字第一○一○一一四九一四號函規定，警察行使職

權時，應著制服或出示證件表明身分，遇民眾仍有質疑或要求時，在不影響執

勤安全之情形下，警察仍應出示證件，以化解民眾疑慮。 

（三）警察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六條規定攔檢民眾查證身分時，民眾未攜帶證件或

拒不配合表明身分，執行員警得透過查詢車牌號碼、警用電腦或訪談週邊人士

等方法查證該民眾身分，仍無法查證時，或於現場繼續執行恐有不利影響或有

妨礙交通、安寧者，得依據同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帶往勤務處所查證身分，帶

往時非遇抗拒不得使用強制力，其時間自攔停起不得逾三小時，並應即向勤務

指揮中心報告及通知其指定親友或律師。 

（四）警察執行帶往勤務處所查證身分措施適用提審法之規定，乃在踐行提審法第二

條所定之法律告知事項，其未告知者，將被依提審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科新臺幣

十萬元以下罰金。 

（五）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七條及第八條規定，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

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並檢查引擎、車身號碼或其他足資識別之特

徵，遇駕駛人或乘客有異常舉動，警察合理懷疑其將有危害行為時，得強制其

離車。因此，為維護執勤員警及公眾安全，要求駕駛人熄火離車，符合警察職

權行使法第三條之比例原則。 

 

 

 



執行臨檢（場所）身分查證作業程序 
（第一頁，共五頁） 

 

一、依據： 

（一）警察職權行使法。 

（二）警察勤務條例第十一條第三款。 

（三）司法院釋字第五三五號解釋。 

（四）提審法第二條。 
 

二、分駐（派出）所流程： 

  流程             權責人員 作業內容 

 

 

 

  

 

 

 

 

 

 

 

 

 

 

 

 

 

 

 

 

 

 

 

 

 

 

 

分局長以上長

官或執勤員警 

一、準備階段： 
（一）除勤務中發現符合臨檢、身分查

證要件對象外，應由警察機關(構
)主官(管)親自規劃，並依警察職
權行使法規定程序辦理。 

（二）裝備（視需要增減）：警笛、防
彈衣、頭盔、無線電、手槍、長
槍、警用行動電腦、錄（音）影

機、照相機、照明設備、反光背
心、臨檢紀錄表、民眾異議紀錄
表等。 

二、勤前教育：主官(管)親自主持。 
（一）人員、服儀、攜行裝具等之檢查

。 
（二）任務提示、編組分工及指定帶班

人員：區分為管制、警戒、盤(檢
)查、蒐證、解送人犯等。 

（三）宣達勤務紀律與要求及應遵守事
項。 

三、臨檢、身分查證要件： 
（一）對人之要件： 

1.合理懷疑有犯罪之嫌疑或有犯罪
之虞。 

2.有事實足認對已發生之犯罪或即
將發生之犯罪知情。 

3.有事實足認為防止其本人或他人
生命、身體之具體危害，有查證
身分之必要。 

主持勤前教育

之主官（管）

及執勤員警。 

勤前教育 

臨檢、身分查證要件 執勤員警 

執勤員警 

準備階段 

場所 人 

（續下頁） 

103-0822警署行字第 
1030134992號函修正 



（續）執行臨檢（場所）身分查證作業程序 

（第二頁，共五頁） 

       流程      權責人員          作業內容             

 

 

       

 

 

 

 

 

 

 

 

 

 

 

 

 

 

 

 

 

 

 

 

 

 

 

 

 

 

 

 

執勤員警 

4.滯留於有事實足認有陰謀
、預備、著手實施重大犯
罪或有人犯藏匿之處所。 

5.滯留於應有停（居）留許
可之處所，而無停（居）
留許可。 

6.行經指定公共場所。  

（二）進入場所之要件： 
1.公共場所。 
2.合法進入之場所。 
3.進入公眾得出入之營業場

所（限於已發生危害或依
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
者），且應於營業時間為
之。 

四、執行階段： 

（一）執行前： 

1.執行人員於出入登記簿簽
註出勤，到達現場後向勤
務指揮中心通報。 

2.執行人員應著制服，遇民
眾質疑時，於不影響執勤
安全之情形下，仍應出示
證件；著便衣者應出示證
件、表明身分並告知事由
。 

（二）執行中： 
1.受臨檢、身分查證人同意

： 
(1)實施現場臨檢、身分查

證。 

(2)受檢人未攜帶身分證件

或拒絕出示身分證件或

出示之身分證件顯與事

實不符，而無從確定受

檢人身分時，帶往警察

局、分局、分駐（派出

）所查證。 

(3)帶往勤務處所查證身分

時，非遇抗拒不得使用

強制力，且其時間自攔

停起不得逾三小時。 

穿著制服或出示證件 

，並告知臨檢事由 

執行階段 執勤員警 

不同意

受檢 

同意受檢 

 當場陳述理由，

表示異議 

異
議
無
理
由 

異
議
有
理
由 

續行臨檢
、身分查
證         

經受檢

人請求 

填具民眾

異議紀錄

表交受檢

人收執 

無法查證受

檢人身分時 

帶往警察

勤務處所

查證，其

時間自攔

停起不得

逾三小時 

執勤員警 

執勤員警 

執勤員警 

執勤員警 

告 知其 提

審 權利 ，

填 寫、 交

付 帶往 勤

務 處所 查

證 身分 通

知 書， 並

報 告勤 指

中 心及 通

知 其指 定

之 親友 或

律師 

 

現

場

實

施 

執勤員警 

執勤員警 

執勤員警 

 實施臨檢
、身分查證 
  

停
止
臨
檢
、
身 
分
查
證 

（續下頁） 

更正
執行
臨檢
、身 
分查
證之
方法
、程
序或
行為
後，
繼續
執行
之 



（續）執行臨檢（場所）身分查證作業程序 

（第三頁，共五頁） 

     流程      權責人員   作業內容 

 

 

 

 

 

 

 

 

 

 

 

 

 

 

 

 

 

 

 

任其

離去 

1製作臨檢紀錄表。 

2通報收勤。 

3出入登記簿簽註退勤。 

4填寫工作紀錄簿。 

5陳報臨檢紀錄表。 

(4)告知其提審權利，填寫、交

付帶往勤務處所查證身分通

知書並通知受檢人及其指定

之親友或律師。 

(5)報告勤務指揮中心。 

(6)受檢人雖同意受檢，於查證

身分過程中復對警察查證身

分職權措施不服，並當場陳

述理由表示異議，相關程序

與不同意受檢程序相同，依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二十九條

第二項規定辦理。 

2.受臨檢、身分查證人不同意時
，當場陳述理由，表示異議： 

(1)異議有理由：停止臨檢、身

分查證，任其離去；或更正

執行臨檢、身分查證之方法

、程序或行為後，繼續執行

之。 

(2)異議無理由：續行臨檢、身

分查證，執行程序與同意受

檢相同。 

(3)受檢人請求時，填具警察行

使職權民眾異議紀錄表一式

三聯，第一聯由受臨檢、身

分查證人收執、第二聯由執

行單位留存、第三聯送上級

機關。 

（三）執行後： 
1.身分查明後，未發現違法（規

）情事，任其離去。 
2.發現違法（規）情事，依法定

程序處理（例如：發現受檢人
違反刑事法案件，應即轉換依
刑事訴訟法規定執行，並告知
其犯罪嫌疑及相關權利【刑事
訴訟法第九十五條】）。 

執勤員警 

執勤員警 

執勤員警 

（續下頁） 

未發現

違 法 (

規 ) 情

事 

發現違

法（規

）情事 

依法

處理 

 

執勤員警 

檢查結果 



（續）執行臨檢（場所）身分查證作業程序 

（第四頁，共五頁） 

   流程 權責人員       作業內容 

 

 

 

 

 

 

 

 

 

 

 

 

 

 

 

 

 

 

 

三、分局流程：無。 

四、使用表單： 

（一）臨檢紀錄表。 

（二）員警工作紀錄簿。 

（三）警察行使職權民眾異議紀錄表。 

（四）帶往勤務處所查證身分通知書。 

五、注意事項： 

（一）臨檢勤務除勤務中發現符合臨檢要件之對象外，其餘臨檢應由警察分局長

以上長官指定。 

（二）依內政部警政署（以下簡稱警政署）一百零三年三月二十五日警署行字第

一○三○○七四○七八號函頒警察人員執行勤務著防彈衣及戴防彈頭盔規

定第四點規定：執行臨檢勤務應著防彈衣；是否戴防彈頭盔，由分局長視

臨檢對象及治安狀況決定。 

（三）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四條規定：警察行使職權時，應著制服或出示證件

表明身分，並應告知事由。警察未依前項規定行使職權者，人民得拒絕之

。另警政署一百零一年八月一日警署行字第一○一○一一四九一四號函規

定，警察行使職權時，應著制服或出示證件表明身分，遇民眾仍有質疑或

要求時，在不影響執勤安全之情形下，警察仍應出示證件，以化解民眾疑

慮。 

（四）警察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六條規定攔檢民眾查證身分時，民眾未攜帶證

件或拒不配合表明身分，執行員警仍得透過查詢警用電腦、訪談週邊人士

等方法查證該民眾身分，仍無法查證時，或於現場繼續執行恐有不利影響

，得依據同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帶往勤務處所查證身分，帶往時非遇抗

五、執行結束之處置： 

（一）現場之處置： 

1.實施營業場所臨檢時，製作臨
檢紀錄表，請在場負責人、使
用人等簽章，執行人員逐一簽
名。 

2.清點人員、服勤裝備。 
3.向勤務指揮中心通報收勤。 

（二）返所後之處置： 
1.執行人員於出入登記簿簽註退

勤。 
2.有違法案件時，臨檢紀錄表併

案陳報。 
3.未查獲違法案件時，臨檢紀錄

表應逐日簽陳主官(管)核閱。 
4.處理情形應填寫於工作紀錄簿

。  



（續）執行臨檢（場所）身分查證作業程序 

（第五頁，共五頁） 

 

拒不得使用強制力，其時間自攔停起不得逾三小時，並應即向勤務指揮中心報告

及通知其指定親友或律師。 

（五）警察執行帶往勤務處所查證身分措施適用提審法之規定，乃在踐行提審法第二條所

定之法律告知事項，其未告知者，將被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1 

取締一般交通違規作業程序 
(第一頁，共四頁) 

一、依據： 

(一)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二)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六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 

(三)警察職權行使法第四條、第八條、第二十九條。 

(四)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五)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 

二、分駐(派出)所流程： 

            流程       權責人員 作業內容 

一、準備階段： 

(一)執行勤務時，應服裝整齊，

儀容端正，攜帶必要之應勤

裝備。 

(二)裝備(視需要增減)：警笛、防

彈衣、無線電、反光背心、槍

械彈藥、手銬、舉發單、警用

行動電腦、手電筒、指揮棒、

酒精測試器、酒精檢知器、照

相機、錄音機、攝影機、交通

錐、警示燈、交通違規勸導單

及警察行使職權民眾異議紀

錄表。 

二、執行階段： 

(一)攔停舉發： 

1.於勤務中發現交通違規行

為。 

2.攔檢稽查時應告知事由，請

其出示證照或陳述提供相

關身分資料。 

3.查核是否屬得予勸導免予

舉發之情形(依違反道路交

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

及處理細則第十二條)。如

屬得勸導免予舉發之情

形，依該條規定處理；非屬

得勸導之違規情形，填製「 

接
受
指
揮
稽
查 

(續下頁) 

勤務中發現交

通違規行為 

告知稽

查事由 

執勤人員 

 

執勤人員 

 

準備裝備 

 

執勤人員 

 

執勤人員 

 

執勤人員 

 

逕行舉

發 2. 

有處罰條例
第七條之二
第一項各款
情形之一，
當場不能或
不宜攔截 

攔檢稽查 

不服指揮
稽查逃逸 

請其出示證
照或陳述身
分資料 

有
出
示
或
陳
述 

逕行舉

發 1. 

未
出
示
及
陳
述 

下接第

三頁２ 

下接第

二頁１ 



 2 

(續)取締一般交通違規作業程序(第二頁，共四頁) 

            流程       權責人員 作業內容 

 

 

 

 

 

 

 

    

 

 

 

 

 

 

 

 

 

 

 

 

 

３  

(續下頁) 

有特殊情形者應填

寫於工作紀錄簿 

執勤人員 

 

執勤人員 

 

１ 
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

件通知單」（以下簡稱通知

單）舉發。 

4.查核物件是否應當場暫代

保管 (依違反道路交通管

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

理細則第十六條)。 

5.當場代保管物件時，應於通

知單之「代保管物件欄」填

註代保管物品及數量；代保

管號牌者，並記明「限當日

駛回」。 

6.請當事人於通知單上簽

名，如當事人不願簽名，由

舉發員警註明「拒簽」及其

事由與交付時間，仍將通知

聯交付。 

7.如當事人不願收受通知

單，由舉發員警註明「拒

收」，並應告知當事人應到

案日期及處所，記明事由與

告知事項，將該通知聯連同

移送聯一併移送處理。 

8.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以下簡稱處罰條例）

相關規定應移置保管車輛

(必要時應照相或錄影存

證)時: 

(1)清車:請違規駕駛人自行

將車內重要文件或重要

財物攜回保管，避免日後

引起遺失或侵占之爭議。 

(2)貼封條：需移置保管車

輛，於違規駕駛人清車完

畢後，應於各車門（含後

行李廂），張貼封條並簽

章以昭公信。 

(3)移置保管：各項手續完成

後，拖吊進保管場所內空

地妥為保管，嚴防車輛機

件被竊或被破壞。 

執勤人員 

 

物件是否應
當場暫代保

管 

車輛是否應
移置保管 

當場暫代
保管物件 

製單後物
件發還 

 

是 

 

否 

 

放行 

 

移置保管場 

 

是 

 

否 

 

是否屬得予
勸導情形 

是 

 勸導、紀
錄免予舉
發請其簽
名後放行 

 

否 

 
告知違規行為及違
反之法規並舉發 

 

執勤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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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取締一般交通違規作業程序(第三頁，共四頁) 

            流程       權責人員 作業內容 

 

 

告知如拒絕陳述或陳述不實
姓名住址將會違反社會秩序
維護法 

再次請其出示或陳述 

仍拒絕出示及
陳述姓名住址 

已出示或陳述
姓名住址 

依法處理 

繼續查
明身分 

下接第二頁

右上角３ 

２ 

(續下頁) 

執勤人員 

 

執勤人員 

 

執勤人員 

 

執勤人員 

 

(4)填製移置保管車輛收據

給當事人。 

9.對違反處罰條例有關禁止

駕（行）駛規定所移置保

管之車輛，於保管原因消

失後，車主或受委託之第

三人申請領回時，應依規

定程序發還。 

10.不服稽查取締事實之認

定： 

(1)拒絕出示駕照、行照及

陳述提供足資稽查身

分之資料者。 

(2)拒絕停靠路邊接受稽查

者。 

(3)在稽查中藉故叫囂，尚

未達妨害公務程度者。 

(4)以消極行為，不服從稽

查者。 

(5)警察以警鳴器、警笛、

喊 話 器 呼 叫 靠 邊 停

車，仍不靠邊停車接受

稽查或逃逸者。 

11.駕駛人或行為人對交通

稽查之方法、程序或其他

侵害當事人利益情事，提

出異議時，依下列規定給

予表單： 

(1)對於交通違規稽查有

異議者，應於通知單

記明其事件情節及處

理意見。 
(2)對於非屬交通違規稽查

行使職權部分，受盤查

人當場陳述理由，表示

異議，並經其請求時，

應填具警察行使職權

民眾異議紀錄表交予

當事人。 
(二)逕行舉發： 

1.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

違反處罰條例之行為，經

制止時，不聽制止或拒絕

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者， 

執勤人員 

 

是否屬實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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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取締一般交通違規作業程序(第四頁，共四頁) 

           流程  權責人員 作業內容 

 

 

 

 

 

 

 

 

 

 

 

 

 

 

 

 

 

 

 

 

 

 

 

 

 

 

 

 

 

 

 

 

 

三、分局流程：無。 

四、使用表單： 

（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 

（二）交通違規勸導單。 

（三）工作紀錄簿。 

（四）警察行使職權民眾異議紀錄表。 

五、注意事項：無。 

應於「違規事實」欄分別

記明違反處罰條例之行

為，及不聽制止或拒絕停

車接受稽查而逃逸之事

實，並援引處罰條例規定

條文及第六十條第一項於

「違反條款」欄填記，依

處罰條例第七條之二第一

項第四款逕行舉發。 

2.有處罰條例第七條之二第

一項各款所列情形之一，

當場不能或不宜攔截製單

之違規車輛，依規定逕行

舉發者，應記明車輛牌照

號碼、車型等可資辨明之

資料，查明汽車所有人姓

名或名稱、住址，並以該

汽車所有人為被通知人製

單舉發。 

三、結果處置： 

(一)於警察人員依法調查或查

察時，就其姓名、住所或居

所為不實之陳述或拒絕陳

述時，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六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處

理。 

(二)移置保管車輛應依道路交

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八十五

條之二及第八十五條之三

等規定辦理 ;應沒入之車

輛、物品當場代保管，並隨

案移送。 

(三)將通知單移送聯陳報分局

移送處罰機關。 

(四)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

件後，舉發單位應於舉發當

日或翌日午前，將該舉發違

反道路交通管理有關文書

或電腦資料連同有暫代保

管之物件，送由該管（上級）

機關，於舉發之日起四日內

移送處罰機關。 

(五) 有特殊情形者，應填寫於

工作紀錄簿。 



 

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  

(第一頁，共八頁)  

一、依據： 

(一)警察職權行使法。 

(二)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 

(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七條之二、第三十五條、第六十七條及第八十五條之二。 

(四)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一百十四條。 

(五)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十條至第十二條、第十六條、第十九條

之一及第十九條之二。 

(六) 刑事訴訟法第八十八條、第九十五條及第一百條之三。 

二、分駐(派出)所流程： 

 流程     權責人員 作業內容 

 一、勤務規劃： 

計畫性勤務應由地區警察分局長或其

相當職務以上長官，指定轄區內經分

析研判易發生酒後駕車或酒後肇事之

時間及地點。 

二、準備階段： 

(一)裝備(視需要增減)：警笛、防彈頭盔、

防彈衣、無線電、反光背心、槍械、

彈藥、手銬、警用行動電腦、手電筒、

指揮棒、酒精測試器、酒精檢知器、

照相機、攝影機、交通錐、警示燈、

告示牌（執行酒測勤務）、刺胎器、舉

發單、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第一

項第二款案件測試觀察紀錄表、警察

行使職權民眾異議紀錄表。 

(二)任務分配：以四人一組為原則，分別

擔任警戒、指揮攔車、盤查、酒測及

舉發，並得視實際需要增加。 

(三)計畫性勤務稽查部署： 

1.稽查地點前方應設置告示牌及警示

設施（如警示燈、交通錐），告知駕

駛人警察在執行取締酒後駕車勤

務。 

2.視道路條件、交通量及車種組成

等，得以「縮減車道方式」，執行酒

測勤務，並設置警示、導引設施，

指揮車輛減速、觀察，並注意維護

人車安全。 

3.於稽查地點適當位置設置攝影機，

全程錄影蒐證。 
(續下頁) 

勤務規劃 

計畫性勤務 

勤前準備 

所長 

警察分局長

或其相當職

務以上長官 

執勤人員 

裝備檢查 

任務分配 

稽查部署設

置執行酒測

勤 務 告 示

牌、警示標

誌、導引設施

及錄影機（全

程連續錄影） 

執勤人員 

所長 

所長 

A B 

於一般勤務中實

施交通稽查或依

客觀合理判斷易

生危害之交通工

具攔停稽查 



(續)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第二頁，共八頁) 

 

流程       權責人員 作業內容 

 

 

 

 

 

 

 

 

 

 

 

 

 

 

 

三、執行階段： 

(一)過濾、攔停車輛： 

過濾、攔停車輛應符合比例原則，有

疑似酒後駕車者，始由指揮人員指揮

其暫停、觀察，其餘車輛應指揮迅速

通過。 

（二）行經設有告示執行酒測勤務處所，未

依指示停車接受酒測稽查之車輛： 

1.對於逃逸之車輛經攔停者： 

（1）員警出示證件表明身分，告知其行

經設有告示執行酒測勤務處所，未

依指示停車接受酒測稽查。 

（2）針對未依指示停車接受酒測稽查部

分製單舉發，並當場移置保管其車

輛。 

（3）研判駕駛人無飲酒徵兆，人員放行。 

（4）研判駕駛人有飲酒徵兆，經詢問飲

酒結束時間後，依規定對其實施酒

測及辦理後續相關事宜。 

2.對於逃逸之車輛無法攔停者： 

（1）對於逃逸之車輛，除依道路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第七條之二第一項第四

款逕行舉發，並依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第三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論

處。 

（2）棄車逃逸者，除依前開規定舉發外，

並當場移置保管該車輛。 

(三)觀察及研判： 

1.指揮車輛停止後，執勤人員應告知駕駛

人，警方目前正在執行取締酒後駕車

勤務，並以酒精檢知器檢知或觀察駕

駛人體外表徵，辨明有無飲酒徵兆，

不得要求駕駛人以吐氣方式判別有無

飲酒。 

2.如研判駕駛人有飲酒徵兆，則指揮車輛

靠邊停車，並請駕駛人下車，接受酒

精濃度檢測。   

3.如研判駕駛人未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

物，則指揮車輛迅速通過，除有明顯違

規事實外，不得執行其他交通稽查。 

執勤人員 

執勤人員 

執勤人員 

(續下頁) 

執勤人員 

執勤人員 

執勤人員 

否 

否 

是 

人車 
放行 

是 

是 

執行稽查 

1.告知稽查事由 

2.使用酒精檢知

器檢知或觀察

駕駛人體外表

徵 

指揮路邊      

停車檢測 

告知檢測流

程 

是否疑似
酒後駕車 

依指示停
車接受酒
測稽查 

車輛逃逸
是否再經
攔停 

否 

否 

是 

未依指示停

車接受酒測

稽查部分製

單舉發、當

場移置保管

車輛 

A B 

詢問飲酒結束

時間 

執勤人員 

非計畫性勤務全

程連續錄影開始 

是否
飲酒 

依道路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第

七條之二第一

項第四款逕行

舉發（未依指

示停車接受酒

測稽查） 

人員  
放行 

是否有酒精反

應或飲酒徵兆 

否 

是 



(續)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第三頁，共八頁) 

流程 權責人員 作業內容 

 (四)檢測酒精濃度： 

執行酒精濃度測試之流程及注意事項： 

1.檢測前： 

(1)全程連續錄影。 

(2)詢問受測者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結束

時間，其距檢測時已達十五分鐘以上者，

即予檢測。但遇有受測者不告知該結束時

間或距該結束時間未達十五分鐘者，告知

其可於漱口或距該結束時間達十五分鐘

後進行檢測；有請求漱口者，提供漱口。 

(3)準備酒精測試器，並取出新吹嘴。 

(4)應告知受測者事項： 

A.告知儀器檢測之流程及注意事項。 

B.請其口含吹嘴連續吐氣至儀器顯示取樣

完成。受測者吐氣不足致儀器無法完成取

樣時，應重新檢測。 

2.檢測開始：插上新吹嘴，請駕駛人口含吹

嘴吐氣。 

3.檢測結果： 

(1)成功：儀器取樣完成。 

(2)失敗：因儀器問題或受測者未符合檢測流

程，致儀器檢測失敗，應向受測者說明檢

測失敗原因，請其重新接受檢測。 

（五）告知檢測結果： 

告知受測人檢測結果，請其在儀器列印

之檢測結果紙上簽名確認。拒絕簽名

時，應記明事由，並依規定黏貼管制，

俾利日後查核。 

(六)駕駛人拒測： 

經執勤人員勸導並告知拒測之法律效果 

(處新臺幣九萬元罰鍰、當場移置保管車

輛、並吊銷駕駛執照，三年不得再考領及

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後，如受測人仍

拒絕接受檢測，即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第三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製單舉發；對於

有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

物，致不能安全駕駛者，已符合刑法第一

百八十五條之三第一項第二款之要件，應

依規定移送法辦。 

(續下頁) 

執勤人員 

執勤人員 

執勤人員 

執勤人員 

執勤人員 

執勤人員 

否  

執勤人員 

否  

是 

否 

是 

勸導並告知拒

絕檢測之法律

效果 

成功  

製單舉發 

是否配
合檢測 

當場移置保

管車輛 

檢
測
酒
精
濃
度 

是否不能
安全駕駛 

是 

是 

否 

是否配
合檢測 

依取締酒駕

拒測處理作

業程序辦理 

人員

放行 



(續)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第四頁，共八頁) 

流程 權責人員 作業內容 

 

 

 

 

 

 

 

 

 

 

 

 

 

 

 

 

 

 

 

 

 

 

 

 

四、結果處置： 

(一)無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或未超過

標準者：人車放行。 

(二)勸導代替舉發：駕駛人吐氣所含酒精

濃度達每公升○．一五毫克以上未滿

每公升○．一八毫克之未肇事案件，

且無不能安全駕駛情形者，應當場告

知其違規事實，指導其法令規定，勸

告其避免再次違反，及當場填製交通

違規勸導單，並人車放行。 

(三)違反交通法規未觸犯刑法者：駕駛人

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一八

毫克以上未滿每公升○．二五毫克或

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三以

上未滿百分之○．○五者，製單舉

發，並當場移置保管其車輛。 

(四)觸犯刑法者：駕駛人吐氣所含酒精濃

度達每公升○．二五毫克以上或血液

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五以上

者，應移送法辦，並製單舉發，委託

合格駕駛人駛離或當場移置保管其

車輛；對於有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

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者，已符合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

第一項第二款之要件，也應依規定移

送法辦。 

五、異議處理： 

執行過程中，民眾對員警執行酒測勤

務之方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

利益之情事，當場陳述理由表示異議

時，帶班幹部認為其有理由者，應立

即停止或更正執行行為；認為其無理

由者，得繼續執行，另經民眾請求時，

應填製警察行使職權民眾異議紀錄

表，並交付之。 

(續下頁) 

特殊案件填寫工作紀錄簿 

勸導代

替舉發 

製單 

舉發 

 

委託合格駕駛

人駛離或當場

移置保管車輛 

製單 

舉發 

 

移送法辦 

每 公 升

○．二五

毫 克 以

上 

每公升

○．一五至

○．一七毫

克 

每 公 升

○．一八至

○．二四毫

克 

人車放行 

當場移置

保管車輛 

執勤人員 

執勤人員 

執勤人員 

執勤人員 

執勤人員 

執勤人員 

執勤人員 

查詢五年
內酒駕違
規紀錄 

查詢五年
內酒駕違
規紀錄 

執勤人員 

執勤人員 
檢測結果是否超過規
定標準（每公升○．一

五毫克以上） 否 

人車放行 
是

  
依檢測吐氣所含

酒精濃度值區分 

告知檢測結果 

 



(續)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第五頁，共八頁) 

流程 權責人員 作業內容 

 

 

 

 

 

 

 
 

 

三、分局流程：無。 

四、使用表單：  

（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 

（二）交通違規勸導單。 

 (三) 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 

（四）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第一項第二款案件測試觀察紀錄表。 

（五）警察行使職權民眾異議紀錄表。 

（六）工作紀錄簿。 

五、注意事項： 
(一)操作酒精測試器應注意事項： 

1.出勤前應先檢查日期、時間是否正確，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檢定合格標章」是否逾期、污

損及「檢驗合格證書」(影本)是否隨機攜帶。 

2.實施檢測，應於攔檢現場為之，且實施檢測過程應全程連續錄影。但於現場無法或不宜實

施檢測時，得向受測者說明，請其至勤務處所或適當場所檢測。如受測者拒絕，應予勸告

將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處罰。而除有法律規定之依據或其有客

觀事實足以顯示其有觸犯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之情節外，不得任意將受測者強制帶

離。 

3.駕駛人吐氣所含酒精濃度經執勤員警依本作業程序完成檢測後，不論有無超過規定標準，

不得實施第二次檢測。但遇檢測結果出現明顯異常情形時，應停止使用該儀器，改用其他

儀器進行檢測，並應留存原異常之紀錄。 

4.有客觀事實足認受測者無法實施吐氣酒精濃度檢測時，得於經其同意後，送由受委託醫療

或檢驗機構對其實施血液之採樣及測試檢定。 

5.酒精測試器每年須送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檢驗一次，或使用一千次後必須送廠商校正及檢

定，以符施檢規範之規定。 

 

 

六、救濟程序： 

民眾對舉發違規事實不服者，應委

婉予以說明，仍表不服者，應告知

其陳述規定與程序。 

七、將未依指示停車接受稽查、拒絕接受

酒測及特殊案件登記於工作紀錄簿。 



(續)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第六頁，共八頁) 

 (二)移送法辦應注意事項： 

1.逮捕現行犯或準現行犯： 

（1）依刑事訴訟法第八十八條規定予以逮捕。 

（2）逮捕詢問時，應先告知其犯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名（如涉嫌觸犯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

三）、得保持緘默、得選任辯護人、得請求調查有利證據等事項。 

2.對於駕駛人酒後駕車，有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情形，依下列說明事項辦理： 

（1）有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第一項第一款（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二五毫克或

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五以上）之情形者，其經測試（檢測）事證明確，則檢

具相關事證移送法辦，無需再檢附「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第一項第二款案件測試觀

察紀錄表」。 

（2）有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第一項第二款（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

不能安全駕駛）之情形者，或經員警攔檢駕駛人拒絕吐氣酒精濃度測試，且有「刑法第

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第一項第二款案件測試觀察紀錄表」所列之客觀情事，判斷足認其有

不能安全駕駛之情形，均需檢附該紀錄表及相關佐證資料，依法移送法辦。 

2.對已達移送標準事證明確，顯不能安全駕駛者，輔以錄音、錄影(照相)方式存證，連同調

查筆錄、吐氣或血液酒精濃度檢測數值資料，併案移送。 

3.調查違法事證時，應依相關規定辦理，佐以犯罪嫌疑人(駕駛人)不能安全駕駛之客觀情

事，記載於筆錄，以強化證據力，提供辦案參考。 

4.調查詢問，應遵守刑事訴訟法第一百條之三規定：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詢問犯罪嫌疑人，不得於夜間行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

此限： 

（1）經受詢問人明示同意者。 

（2）於夜間經拘提或逮捕到場而查驗其人有無錯誤者。 

（3）經檢察官或法官許可者。 

（4）有急迫之情形者。  

犯罪嫌疑人請求立即詢問者，應即時為之。稱夜間者，為日出前，日沒後。」 

5.完成詢問後，將犯罪嫌疑人連同筆錄、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移送聯影本)、

酒精測定紀錄單二份(影本)及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第一項第二款案件測試觀察紀錄

表依刑案程序移送該分局偵查隊處理。 

(三)汽車駕駛人肇事拒絕接受檢測或肇事無法實施吐氣酒精濃度檢測者，應將其強制移由受委

託醫療或檢驗機構對其實施血液或其他檢體之採樣及測試檢定。 

（四）「酒駕肇事駕駛人移送法辦原則」如下： 

1. 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未達每公升○．一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未達百分之○．○三者：

原則上不依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規定移（函）送檢察機關。但如有其他證據足以證明

其確實不能安全駕駛者，應向當地管轄地檢署檢察官報告，並依其指示辦理。 

2.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一五毫克以上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三以上

者：移（函）送檢察機關。 

 

 



(續)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第七頁，共八頁) 

（五）駕駛人因不勝酒力於路旁車上休息，未當場查獲有駕駛行為者，應補充相關證據足可證明

其有駕駛行為，始得依法舉發；如駕駛人係因發覺警察執行稽查勤務，始行駛至路邊休息，

仍應依規定實施檢測。 

(六)執勤技巧：  

1.出勤前應落實勤前教育，帶班幹部應明確任務分工，並確實檢查應勤裝備、停車受檢警

示燈及酒測器是否正常運作。 

2.攜帶足夠之安全器材（如交通錐、警示燈、指示牌、刺胎器等），並擺放於明顯、容易

辨識之位置，確實開啟車輛警示燈，並依規定擺放停車受檢指示牌(警示燈)、交通錐等

設備，使駕駛人能提前發現攔檢點，並依序停車受檢。 

3.攝影機取景宜涵蓋現場全貌，並將執行酒測勤務告示牌、車輛通行過程、車牌號碼完整

入鏡，俾利完整蒐證不依指示停車接受酒測稽查逃逸車輛之違規事實。 

4.執勤人員路檢盤查駕駛人時，應離開車道至安全處所，並以警車在後戒護，以達到安全

維護措施。 

5.路檢盤查勤務，應有敵情觀念，擔任警戒人員，應提高警覺，防範駕駛人無預警襲擊，

攔檢時發現車速過快車輛，特別注意人身安全，保持安全反應距離，遇攔檢不停車輛應

迅速閃避，不可強行攔阻，以維自身安全。 

6.攔下受檢車輛，應讓受檢車輛靠路邊停放，避免他車追撞，造成傷亡，或避免突然於高

速行駛中攔車，以免發生危險或造成交通壅塞。 

7.執勤人員攔檢車輛時，以觀察駕駛人外貌辨明有無飲酒徵兆為主，不得將頭探入車窗

內，以避免危害自身安全。 

8.執行取締酒駕勤務遇夜間、陰雨、起霧等天候不佳或視線不良時，需有更充足的夜間照

明、導引及反光設備，避免民眾無法明確目視員警攔停手勢，致接近路檢點時才緊急煞

車致生危險。 

9.善用執法裝備器材，對於錄影、錄音等應勤裝備應確實攜帶，並注意執勤態度，遇有酒

醉藉故滋事之駕駛人，應注意使用錄影器材全程蒐證，以確保同仁及民眾應有權益。 

10.常訓課程應落實實施，教導員警酒駕路檢盤查要領，並模擬取締酒後駕車可能發生之

危害狀況與危機處理應注意事項，內容包含警械使用條例、警察職權行使法、取締酒

後駕車程序與執勤技巧等，使每位執勤員警熟稔相關法令與標準作業程序。 

11.酒醉者常有失控及具攻擊性之行為，處理時應小心應對，對酒後駕車當事人依法有執行

逮捕、管束或強制到場之必要時，應加強注意戒護，防止脫逃、自殺或其他意外事端，

並注意自身安全，避免遭受傷害；當事人如有傷痕或生命危險時，應注意蒐證，避免日

後糾紛。 

12.對於依法應予逮捕而抗拒逮捕或逃逸者，得使用強制力及依法使用警械，但應符合比

例原則，不得逾越必要程度。 

 



 

(續)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第八頁，共八頁) 

 (七)駕駛人拒絕停車受檢，意圖衝撞路檢點及執勤員警時應注意事項： 

1.勤前教育時應明確分配各路檢人員任務(包含指揮管制、檢查、警戒、蒐證等)及其站立

位置。 

2.攔檢車輛之執勤地點，應選擇空曠且明亮位置。 

3.到達稽查點，帶班人員應考量執勤地點之道路狀況，妥適安排現場巡邏車及警示設施之

擺放位置，並開啟警示燈及依序擺放電子告示牌、交通錐或預防衝撞設施（如刺胎器）

等，擺放時應面向車流，注意往來行車狀況，以確保自身安全。 

4.攔檢點警示燈及路檢告示牌至巡邏車擺設距離，應保持適當之安全距離，擺放要明顯且

齊全，員警應注意自身及民眾站立之相關位置，並立於安全警戒區內，以利即時反應、

迴避任何突發危險狀況。 

5.路檢時員警應提高警覺，注意被攔檢車輛動態，採取必要措施，勿以身體擋車強行攔停，

且每一次攔檢以一部車輛為原則。 
6.攔檢指揮管制手勢要明確，對於行車不穩、顯有酒後駕車徵兆之車輛，以手勢配合警笛

聲指揮並攔停檢查。 

7.使用錄影（音）設備蒐證。 

 (八)如屬非專責取締酒後駕車勤務時，得不受前揭專屬於固定地點執勤所需之各項裝備器材

等規範限制，惟仍應提高警覺注意安全。 

 



執行路檢攔檢身分查證作業程序 
（第一頁，共六頁） 

一、依據： 

（一）警察職權行使法第三條、第四條及第六條至第八條。 

（二）警察勤務條例第十一條第三款。 

（三）司法院釋字第五三五號解釋。 

（四）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五）提審法第二條及第十一條。 

 

二、分駐（派出）所流程： 

   流程   權責人員 作業內容 

 

 

  

 

 

 

 

 

 

 

 

 

 

 

 

 

 

 

 

 

    

 

 

 

 

 

分局長以上長

官或執勤員警 

一、準備階段： 

（一）路檢或攔檢勤務，除勤務

中發現符合路檢及攔檢或

身分查證要件對象外，應

由警察機關(構)之主官或

主管親自規劃，並依警察

職權行使法規定程序辦理

。 

（二）裝備（視勤務需要增減）：

警棍、警笛、防彈衣、頭

盔、無線電、手槍、長槍

、警用行動電腦、雨具、

錄音機、錄影機、照相機

、照明設備、指揮棒、反

光背心、酒精檢測器、警

示牌、警示燈、交通舉發

單及民眾異議紀錄表等。 

二、勤前教育：分局長或所長親

自主持。 

（一）人員、服儀及攜行裝具檢

查。 

（二）任務提示及指定帶班人員

，並區分管制、警戒、檢

查及指揮通訊等編組。 

（三）宣達勤務紀律與要求及應

遵守事項。 

主持勤前教育

之主官、主管

及執勤員警 

勤前教育 

路檢、攔檢或身

分查證之作為 

執勤員警 

執勤員警 

準備階段 

交通 

工具 
人 

（續下頁） 

106-0603警署行字第
1060100161號函修正 



（續）執行路檢攔檢身分查證作業程序 

（第二頁，共六頁） 

        流程            權責人員    作業內容 

 

 

 

 

 

 

 

 

 

 

 

 

 

 

 

 

 

 

 

 

 

 

 

 

 

 

 

 

 

  

 

 

 

 

 
 

當場 
或查證過 

程中表示異議 
，其陳述是 
否有理 
由 

三、路檢、攔檢或身分查證之

要件： 

（一）對人之要件（警察職權

行使法第六條第一項）

： 

1.合理懷疑其有犯罪之嫌

疑或有犯罪之虞者。 

2.有事實足認其對已發生

之犯罪或即將發生之犯

罪知情者。 

3.有事實足認為防止其本

人或他人生命、身體之

具體危害，有查證其身

分之必要者。 

4.滯留於有事實足認有陰

謀、預備、著手實施重

大犯罪或有人犯藏匿之

處所者。 

5.滯留於應有停（居）留

許可之處所，而無停（

居）留許可者。 

6.行經指定公共場所、路

段及管制站者。 

（二）對交通工具之要件： 

1.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

合理判斷易生危害（警

察職權行使法第八條）

。 

2.有警察職權行使法第六

條第一項各款所定情形

，應予攔停交通工具以

查證身分者。 

四、執行階段： 

（一）執行前： 

1.執行人員於出入登記簿

簽註出勤，到達現場後

向勤務指揮中心通報。 

2.執行人員應著制服，遇

民眾質疑時，於不影響

執勤安全之情形下，仍

應 

穿著制服或出示證件，並告知臨檢事由 

執行階段 

執勤員警 

續
行
路
檢
、
攔
檢
或
身
分
查
證 

無法
查證
受檢
人身
分時 

帶往

警察

勤務

處所

查證

，其

時間

自攔

停起

不得

逾三

小時 

（續下頁） 

現

場

實

施 

 

停止
路檢
、攔
檢或
身分
查證 

更正
執行
行為
後，
續行
路檢
、攔
檢或
身分
查證 

 

車輛拒絕攔
停 

執勤員警 

執勤員警 

執勤員警 

執勤員警 

1.追蹤稽查
，同時通
報勤務指
揮中心車
輛逃逸方
向，伺機
攔停 

2.持續通報
勤務指揮
中心，視
需要請求
相關之勤
務支援 

實施路檢、攔檢或身分查證 
 

執勤員警 

攔停車輛是否
同意受檢 

 是 否

是 

 

是 否

是 

 

客觀情況判
斷無法攔停
車輛，依職
權終止執行 



當場放行 
依相關規

定處理 

（續）執行路檢攔檢身分查證作業程序 

（第三頁，共六頁） 

        流程   權責人員 作業內容 

 

 

 

 

 

 

 

 

 

 

 

 

 

 

 

 

 

 

 

 

 

 

 

 

 

 

 

 

 

 

1.通報收勤 

2.出入登記簿簽註退勤 

3.填寫工作紀錄簿 

應出示證件；著便衣者應出

示證件、表明身分並告知事

由。 

（二）執行中： 

1.受路檢、攔檢或身分查證人

同意： 

（1）實施現場路檢、攔檢或

身分查證。 

（2）受檢人未攜帶身分證件

或拒絕出示身分證件或

出示之身分證件顯與事

實不符，而無從確定受

檢人身分時，帶往警察

局、分局或分駐所、派

出所查證，並應即報告

勤務指揮中心。 

（3）帶往勤務處所查證身分

時，非遇抗拒不得使用

強制力，且其時間自攔

停起，不得逾三小時。 

（4）告知其提審權利，填寫

及交付帶往勤務處所查

證身分通知書，並通知

受檢人及其指定之親友

或律師。 

（5）受檢人雖同意受檢，於

查證身分過程中，復對

警察查證身分職權措施

不服，並當場陳述理由

表示異議，相關程序與

不同意受檢程序相同，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二

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 

2.受路檢、攔檢或身分查證人

不同意時，當場陳述理由，

表示異議： 

（1）異議有理由：停止路檢

、攔檢或身分查證，當

場放行；或更正執行行

為後，續行路檢、攔檢

或身分查證。 

執勤員警 

執勤員警 

（續下頁） 

執勤員警 

執勤員警 

告知其提
審權利，
填寫及交
付帶往勤
務處所查
證身分通
知書，並
報告勤指
中心及通
知其指定
之親友或
律師 

經受檢

人請求 

填寫民眾
異議紀錄
表交受檢
人收執 

 
檢查是 

否發現違法或
違規情事 

 



（續）執行路檢攔檢身分查證作業程序 

（第四頁，共六頁） 

     流程 權責人員   作業內容 

 

 

 

 

 

 

 

 

 

 

 

 

 

 

 

 

 

 

 

 

 

 

 

 

 

 

 

 

 

 

 

 

 

 

（2）異議無理由：續行路檢、

攔檢或身分查證，執行程

序與同意受檢相同。 

（3）受檢人請求時，填寫警察

行使職權民眾異議紀錄表

一式三聯，第一聯由受檢

人收執、第二聯由執行單

位留存、第三聯送上級機

關。 

（4）自攔停起不得逾三小時。 

3.經員警以口頭、手勢、哨音或

開啟警鳴器方式攔阻，仍未停

車者，得以追蹤稽查方式俟機

攔停；必要時，通報勤務指揮

中心請求支援。 

4.客觀情況判斷無法攔停車輛時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三條第

二項終止執行。 

5.執行結果： 

（1）身分查明後，未發現違法

或違規情事者，當場放行

。 

（2）發現違法或違規情事者，

依相關規定處理（例如：

發現受檢人違反刑事法案

件，應即依刑事訴訟法規

定執行，並告知其刑事訴

訟法第九十五條第一項各

款之訴訟權利）。 

五、執行結束之處置： 

（一）現場之處置： 

1.清點人員及服勤裝備。 

2.向勤務指揮中心通報收勤。 

（二）返所後之處置： 

1.執行人員於出入登記簿簽註退

勤。 

2.處理情形應填寫於工作紀錄簿

。 



（續）執行路檢攔檢身分查證作業程序 

（第五頁，共六頁） 

 

三、分局流程：無。 

四、使用表單： 

（一）員警出入登記簿。 

（二）員警工作紀錄簿。 

（三）警察行使職權民眾異議紀錄表。 

（四）帶往勤務處所查證身分通知書。 

五、注意事項： 

（一）參考內政部警政署（以下簡稱本署）九十六年七月六日警署行字第○九六○○

九五一五七號函頒提升路檢盤查效能策進作法。 

（二）路檢或攔檢勤務，除勤務中發現符合路檢或攔檢要件之對象外，其餘路檢或攔

檢，應由警察分局長以上長官指定。 

（三）應勤裝備攜帶規定: 

1.械彈攜行：依勤務類別，攜帶應勤械彈，並符合械彈領用規定。 

2.依本署一百零三年三月二十五日警署行字第一○三○○七四○七八號函頒警察

人員執行勤務著防彈衣及戴防彈頭盔規定第三點規定： 

(1)汽車巡邏：車內及車外執勤人員均著防彈衣；防彈頭盔置於隨手可取之處

，下車執勤時，由帶班人員視治安狀況決定戴防彈頭盔或勤務帽。 

(2)機車巡邏： 

a.防彈頭盔部分：戴安全帽，不戴防彈頭盔；如執行特殊勤務時，由分局

長視治安狀況決定。 

b.防彈衣部分：日間（八時至十八時）由分局長視天候及治安狀況決定；

夜間應著防彈衣。 

（四）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四條規定：警察行使職權時，應著制服或出示證件表明

身分，並應告知事由。警察未依前項規定行使職權者，人民得拒絕之。另本署

一百零一年八月一日警署行字第一○一○一一四九一四號函規定，警察行使職

權時，應著制服或出示證件表明身分，遇民眾仍有質疑或要求時，在不影響執

勤安全之情形下，警察仍應出示證件，以化解民眾疑慮。 

（五）警察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六條規定攔檢民眾查證身分時，民眾未攜帶證件或

拒不配合表明身分，執行員警仍得透過查詢車牌號碼、查詢警用電腦、訪談週

邊人士等方法查證該民眾身分，仍無法查證時，或於現場繼續執行恐有不利影

響或有妨礙交通、安寧者，得依據同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帶往勤務處所查證身

分，帶往時非遇抗拒不得使用強制力，其時間自攔停起不得逾三小時，並應即

向勤務指揮中心報告及通知其指定親友或律師。 

（六）警察執行帶往勤務處所查證身分措施適用提審法之規定，乃在踐行提審法第二

條所定之法律告知事項，其未告知者，將被依提審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科新臺幣

十萬元以下罰金。 

（七）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七條及第八條規定，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

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並檢查引擎、車身號碼或其他足資識別之特



（續）執行路檢攔檢身分查證作業程序 

（第六頁，共六頁） 

 

徵，遇駕駛人或乘客有異常舉動，警察合理懷疑其將有危害行為時，得強制其

離車。因此，為維護執勤員警及公眾安全，要求駕駛人熄火離車，符合警察職

權行使法第三條之比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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